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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于2016年3月

14日以传真方式与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九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6年3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共有3名监事，3名监事参与并行使了表决权。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关于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续签相互担保协议并提

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顺利获得银行贷款和有效控制风险，经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江集团”）签订了为期三年

的相互担保协议。鉴于该担保协议即将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到期，且紫江集团目前仍

为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8.55 亿元，该债券将于 2017 年 12 月末到期，公司拟

与紫江集团保持相互担保关系，双方在平等自愿、体现紫江集团对上市公司提供更多

担保额度的基础上签订《相互提供担保协议书》。 

具体内容详见“临 2016-007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紫江（集团）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 年 3 月 19 日 


